
������近日，周口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调研组来到商水县人民法院，调研指导人大代表参与诉前调
解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人大代表诉前调解室、幸福工作室，并提出指导意见。 通讯员 徐仕斌 摄

□通讯员 屈妍慧

本报讯 近日， 商水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被告人顾某阳、顾某庆以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被判处拘役 6 个月，缓刑 1 年。

2022 年 5 月 12 日，被告人顾某阳、顾某庆在商水县谭庄
镇某村附近的托儿沟处，利用自制电鱼工具，非法捕捞小鲫
鱼、黑鱼等 2 公斤。 经商水县农业农村局评估，二人非法捕捞
的 2 公斤鱼价值 39.8 元， 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间

接损害价值共计 2228.8 元。
商水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顾某阳、顾某庆犯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认为，顾某阳、顾某庆
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破坏了渔业资源，损害了社会公众利
益，应当承担赔偿国家野生鱼类资源损失费和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的民事侵权责任，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商水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后，依法判处顾某阳、顾某庆
拘役 6 个月，缓刑 1 年，共同赔偿渔业资源修复费用 2228.8
元，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道歉。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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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屈妍慧

本报讯 企业 10 余年未为职工缴
纳养老保险金， 职工垫付后该如何维
权？ 近日，商水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成功调解一起拖欠养老保险金纠纷案，
原告和被告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原告周某某系被告商水县某粮食

购销有限公司职工。 被告从 2010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应为原告缴纳养老保
险金却拖欠未缴，原告先行垫付养老保
险金 57877.2 元及滞纳金 45283.47 元，
合计 103160.67 元。 后经双方协商，原
告与被告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就原告
垫付养老保险金及滞纳金一事达成还

款协议，自 2023 年第二季度起，被告每
个季度最少偿还 2 万元， 到 2024 年 9
月底还清。协议签订后被告仅给付原告
2 万元，余下 8 万元未给付，原告诉至
商水县人民法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史军霞及时
和当事人联系，了解双方诉求。 原告认
为被告拖欠其垫付款已久，且已签订还
款协议书，但被告迟迟未履行剩余款项
还款义务，请求判令被告一次性支付垫
付款。被告表示，因公司资金紧张，暂时
无法将拖欠的垫付款一次性支付给原

告。 同时承办法官了解到，被告还拖欠
公司多名职工养老保险金。经承办法官
多次与双方进行沟通，庭审中原告和被
告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分 8 期支付原告
养老金垫付款共计 8 万元；如被告任何
一期违约，原告可申请执行余下未偿还
的所有款项。 ③5

□通讯员 屈妍慧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 经常会出现交
通事故受害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况。对此，保险公
司或侵权人常常会以受害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不存
在误工费损失为由进行抗辩。那么，究竟要不要赔偿受害
人误工费呢？ 近日， 商水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这样的案
件。

基本案情

2023 年 8 月 4 日， 在商水县汝阳路与富商路交叉
口， 被告朱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与原告何某某驾驶的
两轮电动车相撞，造成两轮电动车损坏、何某某受伤的
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认定朱某某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
何某某受伤后住院治疗，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涉案机
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 因朱某某
和保险公司未对何某某的损失进行赔偿， 何某某诉至
商水县人民法院。

处理结果

该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误工费的赔偿问题。 保险
公司认为，68 岁的何某某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不应
当支持误工费； 何某某认为自己在某房地产公司做保洁
工作，一年工资 24930 万元，应当获得误工费赔偿。

承办法官邝春英多次与保险公司沟通， 最终保险公
司认可了何某某存在实际误工损失。 保险公司与何某某
达成调解协议，同意支付误工费，赔偿何某某各项费用共
计 8.6 万元。

法官说法

承办法官邝春英表示， 受害人虽然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但能够证明其实际参加劳动获取劳动报酬，并因事故
导致误工，因此受害人主张误工费损失应予支持。 ③5

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能获误工费赔偿吗？

非法捕捞水产品 获刑赔偿并道歉

□通讯员 牛其龙

本报讯 近日，商水县人民法院快
速执结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仅用 4 天
时间就帮助企业追回拖欠货款，维护了
企业的合法权益。

2020 年 10 月，原告河南某电子科
技公司（以下简称电子科技公司）与被
告周口某房产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建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电子科
技公司供货完毕后，建筑公司未按照合
同约定及时支付货款。 电子科技公司
多次催促， 建筑公司支付 20 万元货款
后，余款 54000 元未支付，电子科技公
司诉至商水县人民法院。 经法院调解，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建筑公司自
愿支付电子科技公司货款及利息共计

56349 元。
协议到期后，建筑公司未按照约定

履行义务，电子科技公司向商水县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该院执行员吕亚飞依
法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文书，并发起网
络查控，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银
行存款，遂依法进行了冻结。 被执行人
只得联系执行员，主动支付了货款及利
息。 ③5

网络查控显威力 高效执行解企忧

未缴社保引纠纷
法院调解保权益


